
□通過。 □退件，申請者檢附資料不符規定。 

 

助教簽名： 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 畢業音樂會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

姓名 
 

主修 
 

連絡電話 
 

指導老師  老師 

演出地點 □音樂廳 □其他：  

演出時間  年 月 日 

 午  時 分 至  午  時 分 
※時間依據畢業音樂會音樂廳場地使用時段暨設備申請表為準 

彩排時間  年 月 日 

 午  時 分 至  午  時 分 
※時間依據畢業音樂會音樂廳場地使用時段暨設備申請表為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曲目 

上半場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下半場： 

 

 

 

 

 

 

曲目全長  + 中場休息 分鐘 = 節目總長  

評審老師 1.  老師 

2.  老師（學生自行邀請） 

3.  老師（系辦公室邀請；若為校外舉行者，請自行邀請） 

※請同學務必詳閱遵照各組畢業音樂會規定。

指導老師意見欄： 

 

 

系辦審核： 

□同意此場畢業音樂會演出 □不同意此場畢業音樂會演出 

 

老師簽名：  

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 

畢業音樂會音樂廳場地使用時段暨設備申請表 
編號: 

一、活動名稱： 

 *進場時間: *開始時間:  

 *進場時間: *開始時間:  

二、借用使段及工作內容： 

使用日期 
上午場次 

(09:00~12:00) 

下午場次01 

(13:00~15:00) 

下午場次02 

(15:00~17:00) 

晚間場次01 

(18:00~20:00) 

晚間場次02 

(20:00~22:00) 

年  月  日 □彩排 □彩排 □演出 □彩排 □演出 □彩排 □演出 □彩排 □演出 

註：收費標準請參考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音樂廳廳場地使用收費表」茲申請借用音樂廳場地及設備，願遵守

「音樂廳場地設備租用規定」之各項內容，如有違反，願隨時接受停止借用之處分，借用期間如因不當使用，所導致之

任何財物損壞，願負賠償之責，絕無異議。 此致 

 

三、借用其他設備： 

類別 項目 數量 租借數量 租借數量 

 

 

 

 

舞台 

舞台前緣投影幕 1 塊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塊 

史坦威鋼琴 (舊) 1 台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台 

史坦威鋼琴 (新) ※畢業音樂會限鋼琴主修使用 1 台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台 

史坦威鋼琴椅子 4 張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張 

靠背鋼琴椅子 8 張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張 

譜架 15 個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個 

折疊椅 15 張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張 

音響類 
手握式無線麥克風 2 支 □使用 □不使用 支 

無線對講機 5 台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台 

視聽類 
投影機(固定式) 1 台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台 

E 話講桌 1 台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台 

 

其他類 

休息室(三人以上才可開放貴賓室) 2 間 □使用 □不使用 間 

貴賓室(另外收費) 1 間 □使用 □不使用 間 

長桌 2 張 □使用 □不使用 張 

聯絡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

